沅江市路灯灯饰服务中心2020年度
项目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文件精神，我中心对2020年度白沙大桥与城区景观亮化一期的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　1、项目单位人员、机构构成情况：
沅江市路灯灯饰管理所系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下属全额拨款性质的二级机构事业单位。现有干职工21人（其中，退休3人，在职18人），内设办公室、业务股、巡查室三个股室。
  　2、项目单位主要工作职责
一、认真贯彻上级关于路灯亮化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规，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
二、本项目主要负责白沙大桥、一级公路、金竹路、环湖景观亮化与城区景观亮化一期的维修与维护；
三、完成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项目绩效安排及完成情况
1、项目具体目标是：确保沅江白沙大桥、一级公路、金竹路、环湖景观亮化与城区景观亮化一期的亮灯率达标，亮灯率不低于98%、设备完好率不低于95%，及时修复率100%。
2、项目具体安排情况：根据沅江市财政局预算批复，2020年本项目预算安排资金90万元，项目实际到位指标90万元，项目实际使用资金90万元。
3、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全部完成。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1、督促资金到位。2020年，文化旅游节景观维护费专项资金90万元已全部到位,有效保证了文化旅游节景观亮化与维修维护专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2、加强资金管理。按照专项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加强了资金的管理，以项目建设为核心，以绩效评价为资金分配的依据，建立了《项目及专项资金管理制度》，严格支出审批报销程序，做到了无虚列套取、无截留、挤占、挪用、无开支超预算或超标准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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